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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傳教士伯駕

與西方國際法首次傳入中國

*譚樹林，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後，現為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史及近現代

國際關係史研究。

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是美國基督教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醫藥傳教士。在華期間，他不

僅在廣州、澳門等地行醫傳教，創辦了19世紀當時中國境內第一所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

　　廣州眼科醫局，而且長期從事美國對華外交工作，對促進中美外交關係的建立及美國對華外交政

策的形成影響深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曾應林則徐之請，將瑞士國際法學者瓦泰爾（Emerich de

Vattel, 1714-1767）的法學著作《國際法，或適用於各國或各主權者的行為與事務的自然法原則》若干

章節譯為中文，成為將西方國際法譯介到中國的第一人。

的想法，安路福表示歡迎。1831年10月，伯駕重返

耶魯，接受神學與醫學的專門訓練，為來華傳教做

準備。 1834 年 3 月，伯駕獲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

位， 5月被按立為牧師， 6月 4日從紐約乘馬禮遜號

船來華。同年10月26日到達廣州，成為基督教會派

往中國的第一位醫藥傳教士。（2）

伯駕到廣州後，即在美國來華第一位新教傳教

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幫助下，

開始學習中文。但一個月後，伯駕離開廣州去了新

加坡。伯駕這樣做據說主要是受了當時在華的德國

籍傳教士郭實獵（Charles Gutzlaff）（3）的影響。郭

實獵在廣州見到伯駕，極力勸說伯駕去新加坡，說

在那裡有很多福建移民，他可以與他們自由交往，

更便於學習福建話，為將來去福建沿海傳教做準

備。（4）而伯駕因水土不服遭痢疾之困，也急欲換個

環境，於是伯駕在與裨治文、奧立芬等人商議後，

決定接受郭實獵的建議，於 1834年 12月 6日啟程前

往新加坡。（5）確如郭實獵所言，在新加坡，伯駕可

以與福建移民自由交往，學習福建話特別方便。除

伯駕的生平行狀

伯駕（Peter Parker）於 1804年 6月出生於麻塞

諸塞州的法拉明罕（Framingham），父母均為公理

會信徒，所以他從小就受到宗教浸霪，16歲（1820）

就成為公理會的成員，同時萌發了將來從事傳教事

業的志向。他在日記中寫道：“自此時起，我開始

思考以甚麼方式可以榮耀上帝⋯⋯我的注意力首次

轉向異教徒。我想我也許可以為印第安人做些事

情，譬如當個教師或傳道人。”（1）但是，要想成為

牧師，必須接受大學教育。於是在 1827年 9月，伯

駕入讀宗教氣氛極為濃厚的阿美士德學院（Amherst

College），開始他的大學生活。 1830年從該校畢業

後，伯駕直接進入耶魯大學四年級，僅用一年就修

完在阿美士德學院餘下的學分，獲學士學位。 1831

年 4月，美部會秘書安路福（Rufus Anderson）到紐

黑文訪問，伯駕與安路福談論有關美部會的傳教情

況。 9 月，伯駕又前往波士頓附近的安杜佛

（Andover）面見安路福，傾吐了他打算做一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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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語言外，伯駕在那裡建立一個診所，專為當地

的華人治病，很受歡迎。起初伯駕對這樣的生活感

到很高興，但不久他就決定返回廣州。因為伯駕本

來到新加坡的目的是學習語言，然而由於醫療事務

越來越多，伯駕甚至抽不出時間用於學習語言。在

這種情況下，他打算返回廣州。當然，促使伯駕決

定返回廣州尚有其它原因：新加坡的熱帶氣候使他

更加無法適應；新加坡印刷所新近印刷的佈道小冊

子也亟待運往廣州；廣州的美國傳教士斯蒂文森

（Edwin Stevens）和奧立芬都希望伯駕回廣州，認為

伯駕在廣州會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樣，伯駕在新加坡

工作近九個月後， 1835年 9月 27日回到廣州。（6）

伯駕在新加坡的語言學習進步不大，但他在新

加坡開辦診所的成功經歷使他決定“在廣州也開辦

一個類似的機構”，而東印度公司醫生皮爾遜

（Alexander Pierson）和郭雷樞（Thomas Richard

Colledge）在澳門和廣州行醫成功的經驗，使他相信

中國人將歡迎這樣一個機構。在廣州行商伍浩官和

美商奧立芬等的幫助下（伍浩官答應以每年500元的

低價將他的豐泰行租給伯駕，奧立芬則提供包括房

租在內的開辦費（7）），伯駕重返廣州不久即在新豆

欄街的豐泰行租房開設眼科醫局，又稱新豆欄醫

局。前來求診者很多，僅第一季就治癒1,132人，其

中男患者925人，女患者207人。（8）除治療眼疾外，

伯駕還診治麻瘋病、象皮病、疝氣以及腫瘤等各類

疾病，尤以割除腫瘤而著名，他曾成功地為多例患

者摘除了腫瘤。在外科方面，伯駕首創中國近代醫

學史上的幾項紀錄，即割除扁桃腺（1836）、摘除結

石（1844）、使用乙醚麻醉（1847）與氯仿麻醉

（1848）。（9）在華二十年的行醫過程中，他共診治

5 3 , 0 0 0 多病人，不少受惠的病人給伯駕寫來感謝

信、詩詞及對聯。伯駕診治的病人遍及各階層，從

清朝的封疆大吏到渾身長瘡的乞丐，從廣東人到全

國各地都有，兩廣總督耆英和欽差大臣林則徐都曾

直接或間接接受過伯駕的診治。

伯駕除行醫傳教外，其在華事業的另一重要組

成部分就是外交活動。由於 19世紀早期美國駐華使

領舘人員對中國顢頇無知，美國在華傳教士在中美

外交關係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雖名義上是翻

譯或秘書，但實際上無異公使或領事。其中作為美

國基督教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醫藥傳教士的伯駕，

無疑是最重要的一位。 1 8 4 4 年，美國派遣顧盛

（Caleb Cushing）為全權公使赴華談判簽約問題，伯

駕被任命為使團中文秘書、翻譯及顧問，參與了中

美〈望廈條約〉的簽訂。由於他精通中文，又熟悉中

國的情況，在談判過程中竭力為美國爭取利益，發

揮了很大作用，〈望廈條約〉中允許傳教士在通商口

岸建房，“並設立醫舘、禮拜堂及殯葬之處”的條款

即是伯駕所為。 1845年 7月，伯駕被正式任命為美

國駐華使團秘書和中文翻譯。此後伯駕便長期從事

美國對華外交工作，多次擔任臨時代辦（10），負責使

舘的實際工作，直至 1855年親任駐華專使。由於列

衛廉（William Bradford Reed）出使中國前，美國對

華政策尚處於發展形成階段，還沒有形成比較完整

和明確的對華政策（11），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伯駕

的外交活動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

早期中美關係史上，他是一位頗為關鍵的人物。他

提出的由美國佔領中國臺灣的計劃雖然由於各種原

因未被美國政府採納，卻因此引起美國政府對臺灣

更加重視。 1857年布坎南（James Buchanan）政府

上臺，列衛廉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全權公使以代替伯

駕，這是美國派駐中國的首位全權公使。 1857年 8

月7日，伯駕收到新任國務卿讓其移交的訓令，凄然

回國，從此再未返回中國，直至 1888年去世。

伯駕譯介西方國際法的緣起

國際法是調整國家之間關係的有法律約束力的

原則、規則和制度的總體。“國際法”一詞最早出現

於 1789年邊泌所著《道德和立法原則》中，該書首

次使用 international law（後被譯為漢語“國際法”）

來稱謂調整國家之間關係的行為規則，以後“國際

法”這一名稱逐漸為國際社會所普遍使用。但是長

期以來，在有關國際法的起源問題上，存在着許多

不同的意見：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古代春秋時期即

存在着某種形態的國際法規則和習慣（12）；柯羅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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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主張“中國、印度、埃及和其它古代東方國家是

國際法的誕生地”（13）。但納斯鮑姆卻否認這種說

法，他認為古代印度和中國的歷史事件和實際情況

“很少表現出可以認為是國際法的東西，甚至採用這

個詞語的最廣泛的意義。”（14）西方國際法權威奧本

海雖然承認“國際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遠古。在古

代各國在對外關係上所遵行的規則和慣例中可以找

到這種根源”（15），但他否認古代就有國際法，認為

國際法是近代基督教文明的產物。一般認為，“國

際法作為法律的觀念，自成一個特殊體系的法律，

並在國際關係中具有現實的約束力，則是由近代歐

洲產生，並逐漸發展起來的。”（16）

近代國際法是在 16、 17世紀由歐洲開始發展

起來的。在理論上對歐洲國際法影響最大的是格老

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在 1625年出版的

《戰爭與和平法》一書。格老秀斯是荷

蘭人， 11歲在萊頓學習法律， 15歲時

獲法國奧爾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他

不僅以法學聞名，而且以拉丁文詩人

和語言學家著稱。其法學方面的著作

除《戰爭與和平法》，還著有《海洋自

由論》、《捕獲法論》等，但最著名、

影響最大的是《戰爭與和平法》。該書

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一些基

本概念如法律和戰爭的簡單說明，涉

及正義戰爭、公戰、私戰以及主權等

問題；第二部分對戰爭的正義原因進

行研究；第三部分是對實際戰爭中

“正義性”的闡述，涉及戰爭中的合法

行為以及和約等問題。第二部分篇幅

最大，幾乎達到全書的二分之一，其

中大部分涉及各種私法問題，如契

約、售賣、利息、合夥、侵權、賠償

和家庭關係等，同時也包括一些國內

公法（憲法和刑法）的問題。（17）格老

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首創了近代國

際法的原則、規則，論述了國際法的

主要內容，建立了第一個國際法體

系，因而格老秀斯被公認為“國際法之父”。（18）

在實踐上對近代國際法形成影響深遠的是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它是在歐洲“三十年戰

爭”（1618-1648）結束後而簽訂的一個條約，主要是

歐洲的集體協定。通過這一協定，歐洲主權國家體

系建立；神聖羅馬帝國的成員國都獲得主權和獨

立，瑞士被承認為邦聯。條約所包含的一些原則被

認為在國際關係中是有拘束力的，諸如：條約必須

遵守；衝突必須通過和平方法，即談判、調解和調

停或仲裁加以解決；受害國可以對侵犯國採取武力

反抗，以恢復其權利並得到其它國家的支持；無正

當理由而進行的戰爭是非法的而其它國家應聯合反

對破壞和平者。〈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目的是通過

集體干涉來保證現狀的維持。締約國按照條約的規

定有義務保護條約的規定不受任何國家的侵犯，而

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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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侵犯時，應和平解決或交付法律裁決，若得不

到解決，則它們應協助受害國反擊侵略者。此種集

體協定雖然在實際上不能完全實現，但對後來的國

際關係和國際法的影響是很大的。（19）誠如我國著名

的國際法學者周鯁生先生所說：“格老秀斯的書出

版以後，在實際政治上，國際法之成為一個現實的

勢力影響國際行為，可以說是從〈威斯特伐利亞和

約〉起開始。”（20）

西方國際法何時傳入中國，中外學者長期以來

在這個問題上曾有不同說法。一種說法認為，西方

國際法最早傳入中國是在 1648年左右，由來華的意

大利耶穌會士馬丁．馬提尼（Martino Martini）（即

衛匡國）將蘇阿瑞茲（F. Suarez, 1548-1617）的國

際法著作譯成中文。（21）蘇阿瑞茲是西班牙耶穌會教

徒，曾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任神學教授。他著有

兩本涉及國際法的著作，一本是 1612年出版的《法

律及神作為立法者》，另一本是 1621年出版的《三

重神學德行論》。前一本書分析自然法和萬民法，

而後者則有一部分專門討論戰爭法。他的有關自然

法和戰爭法的理論對格老秀斯的觀點產生很大的影

響。由於來華耶穌會士有些曾在蘇阿瑞茲任教過的

科英布拉大學學習過，所以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很可

能懂得國際法，尤其是蘇阿瑞茲的著作。衛匡國作

為一名博學之士，有可能把蘇阿瑞茲的國際法著作

譯成中文。但近年有學者通過翻檢《衛匡國傳略》和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所附徐家匯藏

書樓、巴黎國立圖書舘和羅馬梵蒂岡圖書舘三舘所

藏書目，均未發現相關記載，因此斷定“西方國際

法並沒有在 17世紀 40年代介紹到中國”（22）。另一

種說法認為通過締結中俄〈尼布楚條約〉，西方近代

國際法傳入中國。眾所周知，中國近代與西方簽訂

的第一個條約就是中俄〈尼布楚條約〉。康熙帝派耶

穌會士徐日昇（T o m á s  P e r e i r a）和張誠（J e a n

François Gerbillon）充當翻譯和顧問。據徐日昇記

載，談判中的“一切都按照國際法原則辦事”，“在

其它每一細節上，即條約的寫制、簽署、蓋印和互

換，都嚴格遵守了國際慣例⋯⋯，條約的正式文本

使用了拉丁文。”（23）可以說在談判中嚴格遵守了國

際法規。但是中國並沒因此接受了國際法，因為很

難說通過〈尼布楚條約〉這樣一個使用西方國際法的

實踐即把西方國際法傳入中國。尤其從 1689年〈尼

布楚條約〉簽訂後，到 19世紀中期以前，無論學界

或官方均未發現有人談及有關國際法的史料。（24）中

國當代國際法學家王鐵崖亦認為：“無論如何，從

那時（尼布楚條約簽訂）起一直到 1839年林則徐指

示翻譯瓦泰爾的著作之時為止的一百五十年中，在

中國從來沒有人提及國際法。”（25）

那麼，西方近代國際法究竟是何時傳入中國

的呢？目前學術界傾向於認為， 1839年奉命到廣

州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為適應外交鬥爭

之需要，通過行商伍浩官聘請時在廣州行醫傳教

的美國傳教士伯駕等將瑞士國際法學者瓦泰爾

（Emerich de Vattel, 1714-1767）的國際法著作《國

際法，或適用於各國和各主權者的行為與事務的

自然法原則》若干章節譯為中文，並在對英外交

鬥爭中加以實際應用，從而首次把西方國際法著

作引進中國。

林則徐之所以最早籌謀翻譯西方國際法，是為

了查禁鴉片與英國殖民者進行鬥爭的需要。面對鴉

片輸入對中國的危害日甚一日，早在 1838年 9月，

時任兩湖總督的林則徐即向道光帝上疏痛陳鴉片大

量傾銷的危害，“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

中國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26）

此疏終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嚴禁鴉片。鑒於林則徐

在湖廣即有禁絕鴉片的成功經驗，道光帝遂在 1838

年12月31日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粵查禁鴉片。

林則徐深知“籌夷務必知夷情，知其虛實，始

可定控制之方”（27）。 1839年 3月 10日，林則徐到

達廣州後，便“詳考禁令，訪悉近來情事及夷商輕

藐所由來”（28）。通過通事、買辦、引水等和外國人

直接來往的人員瞭解西人的動向，並搜集通曉英文

的翻譯人材，組織翻譯外國人出版的新聞紙來瞭解

夷情。所謂“新聞紙”，即指當時外國人在廣州、澳

門出版的外文期刊，如《廣州雜錄》、《中國叢報》

等，其中有許多關於中國時事的報導和評論，以及

西方國家對中國禁煙的反映等。林則徐把翻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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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作為瞭解夷情的一條重要途徑，他在建議靖逆將

軍弈山“宜周密探報”外國情況時說：（29）

又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

後，即行刊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

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即內地之塘報

也。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

即不看。近年僱有翻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

聞紙，密為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

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雖近時間有偽託，

然虛實可以印證，不妨兼聽並觀也。

正因林則徐注重瞭解夷情，並據此佈置防務，才使

得英軍在鴉片戰爭初期無法在廣東得逞。除新聞紙

外，林則徐還注意搜集和翻譯一些外國書籍，瑞士

國際法學者瓦泰爾的《國際法》即是其中一本。瓦泰

爾是瑞士著名學者，曾在外交界任職，其《國際法》

是以作者長期從事外交官工作的豐富的實踐經驗為

基礎，是“第一次用當代語言撰寫國際法體系的書

籍”（30），其目的在於實際的應用（31）。該書在 1758

年出版以後，頗受西方法學界和外交界的歡迎，各

國多有譯本，在外交談判時被廣泛引用。尤其在美

國，該書被視為最受歡迎的權威性著作。瓦泰爾在

國際上的聲譽，“甚至超過格老秀斯”（32）。可見，

瓦泰爾的《國際法》實乃當時國際法學界的權威之

作，林則徐選擇翻譯瓦泰爾的《國際法》應當說是匠

心獨運十分精當的。林則徐聘請伯駕翻譯，則顯示

了他的膽識和卓見。

林則徐是通過行商伍浩官聘請伯駕翻譯國際法

的。林則徐之所以聘請伯駕進行翻譯，大致有以下

幾方面的原因：第一，伯駕具有相當的中文水平。

伯駕在來華途中即開始學習中文，無論在新加坡還

是廣州，都一直堅持學習。因為他知道，要把基督

福音傳給中國人，就必須掌握中國語言，用中文佈

道。誠如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所說：“不

具備傳教所去的那些國家的語言和文學知識，怎麼

能夠讓這些國家的人們瞭解和說明道德和精神的真

諦，以及神迹的顯現呢？”正因如此，美部會指示

伯駕來華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中國語言文

字。經過不斷學習，伯駕的中文水平有相當的提

高。患有疝氣病的林則徐到廣州後,聽說伯駕醫術高

超，便想請伯駕為其治療，但又考慮自己乃朝廷大

員，不便與外國人直接接觸，於是“通過南海地區

的行政官員和高級行商伍浩官”向伯駕索取“治療他

的疝氣的藥”（33），伯駕便“用中文向他詳細說明了

這種病的性質，呈上一幅病變部位的解剖圖，並說

明了歐洲人治療這種病的方法。”（34）林則徐除向伯

駕索取治療疝氣病的藥品外，還向伯駕尋求醫治鴉

片受害者的藥方，伯駕也“用漢文寫了答覆”（35），

足見伯駕的中文已頗有造詣。第二，伯駕同大多數

來華傳教士一樣，對於英美商人尤其英國商人在中

國從事鴉片貿易持強烈的反對態度，認為鴉片貿易

是“罪惡的”，林則徐的禁煙運動是“正確的”，對

林則徐的禁煙運動持同情贊揚態度。第三，瓦泰爾

《國際法》1759年起就被譯成英文。至 1839年前，

瓦氏《國際法》英譯本在美國出版的至少有七種，由

奇蒂（J. Chitty）翻譯和注釋的英文版，就有1835年

版和 1839年版兩種。（36）伯駕有關國際法的知識使

林則徐確信他勝任翻譯國際法。伯駕曾就如何處理

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向林則徐提出一份篇幅很長的建

議。伯駕認為中國應“瞭解外國人的性格和背景”，

以便“恢復各國間的和好關係”，目前中外衝突的癥

結在於對彼此的意圖和性格的誤會，糾正的辦法可

以用兩個字來表達，即“公正的條約”（Honorable

Treaty），一切友好國家間都締結了這樣的條約，

“讓所有國家，不論中國、英國、荷蘭、法國，或美

國彼此相互和睦，訂立一項友好條約”。伯駕最後

說：“我轉達了關於外國的真正的正確知識，我無法

表達我有多麼高興。如果欽差大臣能同意我這種友好

情感的表達，我將最高興地再次向他請求，或盡全力

為他服務。”（37）這份建議雖沒有標明具體日期，但可

以確定是在伯駕為林則徐翻譯國際法之前，因為無一

字提及翻譯瓦泰爾之著作，亦未提到他與林則徐的交

往及聯繫。總之，伯駕反對鴉片貿易、同情贊揚禁

煙、相當的漢語水平、一定程度的國際法知識，最終

促使林則徐決定聘請伯駕翻譯瓦泰爾的《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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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與伯駕的往來始終是間接的。根據古利

克（Edward V. Gulick）的研究，林則徐與伯駕本來

是有望晤面的，但正是伍浩官“可能成功地阻止了

伯駕與欽差大臣的會見，因為隨後的會見似乎沒有

進行”（38）。這次會見確未實現，因為直到 7 月下

旬，林則徐仍通過伍浩官向伯駕詢問戒除吸食鴉片

的治療方法，索要治療吸毒者的“特效藥”，並請求

醫治他本人的疝氣病，足證伯駕與林則徐確未見

面。伯駕對林則徐所問一一做了答覆，然據伯駕為

林則徐所立編號為 6565 的病歷卡記載，林則徐首先

向他提出的不是徵詢戒除吸食鴉片的方法和醫治他

本人的疝氣病，而是請求伯駕翻譯瓦泰爾的《國際

法》：

他最初的請求是在七月間提出的，不是為

了治病，而是要我翻譯滑達爾著的《國際法》一

書中的若干段落，是由高級行商送來的，它們

涉及戰事及其附帶的敵對措施，如封鎖、禁運

等，譯文是用毛筆寫的。他渴望得到我對有關

鴉片觀點的陳述，及治療那些因吸食鴉片而成

為受害者的一般性藥方。我用漢文寫了答

覆，⋯⋯指出使鴉片吸食者恢復健康的方法因

人而異，要根據吸食的數量、成癮的時間長短

及病人的年齡、體質狀況等來決定，沒有特效

藥；每個病例要根據其本人的特殊癥狀來治

療。（39）

伯駕的這段記載，向我們生動揭示了林則徐的

愛國情操。他雖患有嚴重的疝氣病，但他首先提出

的要求不是治療自己的疾病，而是請求翻譯國際法

以助外交鬥爭之用。文中的“高級行商”即是伍浩

官，他同伯駕的關係極好，不僅低價租房給伯駕開

辦醫舘，還多次捐款資助。伯駕同林則徐的聯繫，

有些就是通過伍浩官進行的，其中包括這次林則徐

請求伯駕翻譯瓦泰爾的《國際法》。

伯駕接受林則徐的請求，一方面是為了“與這

位著名的人物交往”，藉以取悅於林則徐，藉此希

望改善傳教環境，還有就是樹立美國人在中國的形

象，這曾經是早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另一個

更為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伯駕看到中英關係局勢的

嚴重性，持續下去肯定會發生戰爭，但他不希望中

英之間發生戰爭，擔心戰爭會導致停止“一切中外

交往”，從而影響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如果

讓中國人瞭解了有關國際權利和國際戰爭的知識，

藉國際法與英國交涉，也許會達成友好條約，中英

間就可以避免爆發戰爭。可能是基於這種立場，伯

駕答應了林則徐翻譯國際法的請求。

瓦泰爾《國際法》首次譯介到中國

1839年 7月，伯駕即着手進行翻譯。在 1839年

8月23日的日記中伯駕記到：“今天我大部分時間用

於翻譯瓦泰爾的《國際法》的一些章節，它們有關國

際權利和戰爭。”表明此時他仍在進行翻譯工作，

同年 9月 4日給家鄉朋友的信中說：“欽差大臣（指

林則徐）已經送來有關他本人健康的信，還請求我

治療鴉片病人的計劃。應他請求，我已經把一篇國

際法的長文譯成中文，特別有關國際戰爭和國際交

往。”（40）9月 5日給安路福（Rufus Anderson）的信

中亦提到：“他與家庭教師每日學習中文和最近翻

譯了國際法的一些段落。後者涉及一個國家禁止外國

商品輸入、沒收走私商品以及進行戰爭的權力。”（41）

此後便未見伯駕再提及翻譯國際法之事。據此可以

推知，伯駕翻譯瓦泰爾著作始於 1839年 7月，完成

於 1839年 9月初。

伯駕並未將瓦泰爾《國際法》全部譯出，而是根

據林則徐的要求，祇將“涉及戰爭及其敵對措施，

如封鎖、禁運等”，以及有關“一個國家驅逐外商和

沒收走私物品的權利”的條款翻譯成中文。可見，

林則徐所選擇翻譯的內容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

性。伯駕的譯文收於魏源的著名編著《海國圖志》卷

八十三，題為“滑達爾各國律例”。伯駕的翻譯不是

直譯而是採取摘譯的方式，有時甚至加些自己的評

論，所以其譯文段落的名稱和內容都很混亂，例

如，“Every  s ta te  has  consequent ly  a  r ight  to

prohibit the entrance of foreign merchandiz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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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s that are affected by such prohibition

have no right to complain of it; as if they had been

refused an office of humanity. Their complaints

would be ridiculous,  since their  only ground of

complaint would be that a profit is refused to them

by that nation, who does not choose they should

make it at her expense.”一段，伯駕譯為“嘗思各

國皆有當禁外國貨物之例，其外國不得告訴委曲而

違此禁，亦不得以仁情推辭。若他告訴委曲，是不

過慾利而已。試思凡國有禁，皆有所謂而然也。”

譯文基本上雖未違背原義，但譯意不夠完整，“試

思凡國有禁，皆有所謂而然也”一句，顯然是伯駕

自己添加的評論。正如美國著名學者徐中約所說，

伯駕的翻譯牽強附會，他祇是略述大意，再隨意加

上自己的評論。（42）從上述所引譯文來看，確然如

此。更嚴重者，伯駕有的翻譯令人無法讀懂，試看

如下一段：英文原文為：“I here speak of the right

considered itself. But as a king of England cannot,

without concurrence of parl iament,  ei ther raise

money or compel his subjects to take up arms, his

r ight  of  making  war  i s ,  in  fac t ,  bu t  a  s lender

prerogative, unless the parliament second him with

supplies.” 伯駕譯為：“今我說此應想一想於自己，

但如英吉利國王，不與大臣同行事，雖用錢糧，不

逼迫百姓守兵械，他們為打仗，據實是必議大臣同

行與索軍糧。”伯駕的此段翻譯簡直不知其所云，

而正確的譯文應為：“我這裡說的是權利本身。但

是像英吉利國王，在沒有取得議會同意的情況下，

不能籌集錢糧，也不能強迫臣民去打仗，他發動戰

爭的權利事實上僅僅是一種微不足道的特權，除非

議會臨時〔供〕他給養。”（43）

林則徐顯然對伯駕的譯文不太滿意，再加上他

做事素來嚴謹，尤其翻譯國際法這樣重要的事情，

因此林則徐又令跟隨其來粵的理藩院高級譯員袁德

輝進行重譯。袁德輝是四川人，曾先後在檳榔嶼天

主教學校和馬六甲英華書院學習拉丁文和英文。

1825-1827年在馬六甲英華書院時，與後來成為美國

著名漢學家的亨特（W. C. Hunter）同學。亨特從英

華書院畢業後，供職於廣州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亨特著有《舊中國雜記》和《廣州

“番鬼”錄》，記鴉片戰爭前中西交涉事較詳，對研

究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極具參考價值。在《舊中國

雜記》一書中，亨特對袁氏其人及他與袁氏的交往

有詳細記述，是有關袁氏生平的最詳記載。（44）袁德

輝從英華書院畢業後，經行商伍浩官推薦，到理藩

院任通事。 1839年林則徐赴粵查禁鴉片，袁德輝作

為一名主要譯員隨同來粵。據說林則徐決定翻譯瓦

泰爾的《國際法》，就是聽從了袁德輝的建議。據說

他“眼看與英國交惡迫在眉睫，遂建議林則徐留意

瓦泰爾的權威著作”（45）。但是，林則徐很可能並不

完全信任他的英文水平（46），所以才聘請伯駕進行翻

譯。祇是伯駕的譯文並未使林則徐滿意，袁德輝方

受命進行重譯。

由於有伯駕的譯文作為參考，袁德輝的譯文相

對而言“比較完整和流暢明白”，例如第二百九十二

條，袁德輝譯為“英吉利國無有巴厘滿會議，亦不

能動用錢糧，不能興兵，要巴厘滿同心協定始

可”，較之伯駕的上述譯文不僅正確無誤，而且通

順明白。當然，袁德輝的翻譯也存在漏譯或不盡恰

當之處。儘管如此，這卻是西方國際法首次被譯為

中文，在近代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篳路藍縷

之功，尤其是林則徐將國際法運用到實踐中，在當

時與英國的外交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根據伯駕所譯的“各國皆有當禁外國貨物之

列”，林則徐宣佈鴉片為違禁品並下令予以銷燬，

並在致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林則徐要求女王禁止

鴉片貿易。他說：“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因明

知鴉片之為害也。既不使為害於該國，則他國尚不

可移害，況中國乎！⋯⋯弼教明刑，古今通

義，⋯⋯譬如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需遵英國法

度，況天朝乎！”（47）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國水手竄到九龍尖沙嘴

村，酗酒作樂，向村民索酒未遂，竟行兇打傷村民

多人，林維喜傷勢過重，翌日死亡。這一事件的責

任完全在於英國水手，連美國傳教士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都這樣報道此事：“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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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時候，一群水手從停泊在香港的船上岸，因喝

酒而失去控制，一時衝動之下，他們衝向周圍的中

國人，打死一個人並差點搗毀一個小廟宇。這一對

於無辜人民的暴行完全是無緣無故的。”（48）但當時

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卻無視中國

主權，將兇犯隱藏在英國船上，拒絕交出。林則徐

則依據國際法第172條“自法律一定，普天之下，莫

不遵守，故外國有犯者，即各按各犯事國中律例治

罪”，要求英方交出兇犯嚴懲。義律藉口遵照英國

女王之命，兇手不能交付中國，即使將來兇手查出

後，亦必按照英國法律治罪。而林則徐則指出：

查該國向有定例，赴何國貿易，即照何國

法，其理甚為明白。在別國尚當依該處法度，

況天朝乎！該國王遠在萬里之外，尚能諭令不

准交凶？至謂伊國法律亦應誅死，可見殺人償

命，中外所同。但犯罪若在伊國地方，自應該

國辦理；而在天朝地方，豈有不交官憲審辦？

且從前內地所辦命案夷犯，歷歷有據，豈義律

獨可違抗此例乎？若殺人可不償命，誰不傚

尤？倘此後英夷毆死英夷，或他國人毆死英

夷，抑或華民毆死英夷，試要義律將要兇手抵

命耶？抑亦可不抵命耶？（49）

林則徐依據國際法駁得義律理屈詞窮，啞口無言。

此外，林則徐還依據國際法“欲與外國人爭論，

先報告對頭之王或有大權之官”之慣例，聯合鄧廷

楨、怡良於 1839年 8月 3日寫了一封致英國維多利亞

女王的信。此信經道光帝批准後，先由袁德輝譯成英

文，又請美國人亨特回譯為中文，以核實譯文是否失

實。對此，亨特在《舊中國雜記》中述及：

欽差閣下（指林則徐）到廣州後不久，人們

給我拿來一份他與廣州政府的高級官員聯合寫

給英國女王陛下談鴉片貿易的信件的英譯本，

帶到行商公所，要我把它譯成中文，以檢查原

來的譯文是否正確。這個英譯本顯然出自我的

老同學小德的手筆。（50）

林則徐還不放心， 1839年 12月 16日，趁在天后宮

接見英國杉達號沉船十五名遇難海員之機，林則徐

又請隨船醫生喜爾幫助誆正英譯文。喜爾醫生曾這

樣描述當時的情形：

然後他（指林則徐）遞給我們一封寫給英國

女王的信，用那種他們常用的浮華筆調寫的。

我讀了禁不住要發笑，林則徐立刻注意到了，

問我信是否得體。我們說我們祇是為了幾個錯

誤而微笑，他於是要我們拿着信到隔壁房間，

把我們所看到的錯誤一一改正，然後送茶和點

心給我們。信相當長，用毛筆寫的，字跡清

楚。⋯⋯信中有些部分我們看得莫名其妙。（51）

這封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信於 1840年 1月 18日交

英船擔麻士葛（Thomas Coutts）號大班彎喇（Warner）

帶回英國。彎喇並寫有“收領照會文書字句”：

我英國船主彎喇，收到三位大官欽差林

（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撫院怡（良）

照會文書一封與我國王后。我小心謹慎帶之。

我所應承，必實誠做之。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

四日彎喇擔帶。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十八日廣

東。（52）

彎喇回到英國後，於 1840年 6月 7日寫信給巴

麥尊子爵，請求得到接見，以便遞交林則徐給女王

的信。外交部 15 日答覆，拒絕和彎喇進行任何接

觸，亦即英國政府拒絕接受這封信。儘管這封信對

中英關係的發展沒有產生甚麼實際的影響，但它作

為林則徐運用國際法準則與英國殖民主義者據理力

爭的一份重要外交文獻，其意義仍是不容忽視的。

林則徐主持組織翻譯瓦泰爾《國際法》，標誌着

近代西方國際法輸入中國的大幕已經揭開。但是，

鴉片戰爭的爆發和 1840年林則徐被撤職，導致“中

國對國際法的興趣消失了，在二十多年內，再沒有

任何有關國際法的說法。”（53）直到1864年，美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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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將

美國國際法學者惠頓（Henry Wheaton）的《國際法

原理》一書譯成中文，以“萬國公法”為題出版，國

際法遂正式和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丁韙良翻譯國際

法的目的是“讓這個無神論的政府承認上帝及其永

恆正義，也許還可以向他們傳授一些帶有基督教精

神的東西。”（54）他起初傾向於翻譯瓦泰爾的國際法

著作，但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華若翰（ J o h n  E .

Wade）建議他選譯惠頓的國際法著作。他在給同事

克陛存（William Culbertson）的信中說：“局勢對

這種書的需求早已引起我的注意。我本來打算翻譯

瓦岱爾（Vattel）的作品，但華若翰先生建議我採用

惠頓的，他的書同樣權威，而且更現代一些。”（55）

丁韙良接受了華若翰的建議， 1862 年開始翻譯，

1864年冬正式出版。《萬國公法》不僅在中國政界、

外交界和法學界流傳較廣，而且在其出版的第二

年，即 1865 年東傳日本：“由東京開成所複刻出

版。以後在各地出現了許多版本，包括注有日本假

名和標點的版本，成為維新初期決定開國方針的重要

參考書籍，被廣泛地當作經典權威著作閱讀。”（56）

伯駕翻譯瓦泰爾《國際法》，雖然祇是幾個片

段，但這是西方國際法首次被譯介到中國，使“林

則徐不僅對於國際公法已有相當認識，且已知用於

國際交涉”（57），在當時中國的外交鬥爭中，起到積

極的作用。林則徐作為這次西方國際法翻譯的組織

者，在西方國際法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貢

獻，這是不容否認的。但如果像有論著主張“國際

法最早的漢文譯著者是林則徐”（58），則是不妥當

的。因為林則徐並不懂任何外文，具體翻譯工作是

由伯駕和袁德輝承擔，特別是伯駕，實為將西方國

際法譯介到中國的第一人。

我們看到，在近代西方國際法輸入中國的過程

中，兩位美國傳教士伯駕和丁韙良發揮了重要作

用。以往在評價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時，曾長期

存在着這樣一種觀點，就是將傳教士視為“一班意

圖控制中國思想的文化侵略者，他們的行徑與其同

胞致力駕御中國經濟的行為，相去不遠”（59）；傳教

士傳播的西學也被完全歸結為“以奴化思想為核心

的帝國主義文化”（60）。這種觀點的偏頗是顯而易見

的。近年來，隨着對傳教士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

拋卻了過去在傳教士評價上存在的簡單化、模式化

的傾向，開始認識到“傳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

度較高者，其主要功績或在歷史上的重要表現並不

在傳教的成績方面，而在於他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的特殊貢獻，或在中外關係史方面所起的作用

（這種作用有好有壞）。”（61）應當說，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就是這樣一位佼佼者，他傳入

的西醫學知識和近代國際法知識對中國現代醫療事

業和法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儘管他翻譯的祇

是幾個片段，且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完美之處，但其開

拓作用是不容抹殺的，這才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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